
本报讯 虚构项目，然后以缴纳保证金、建设
资金等为由，骗走我市一企业 790万元。记者昨
日从茅箭公安分局获悉，经过该局经侦大队的全
力侦查，破获了这起合同诈骗案，为企业追回被
骗的 790万元。

2019年 2月，吴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武汉
一建筑公司经理王某。王某称其主要负责项目
的协调运营，近期公司在竹山县承包了一个公路
建设项目，想要寻找本地老板一起合作。

正欲投资转行的吴某主动与王某协商合作
的相关事宜。王某表示，项目估值总价约 3亿
元，前期已经投入 300万元运作费用以及缴纳合
同履约金 550万元，后续这些钱都会纳入运营成
本，为了避免因分红扯皮，合作对象要拿出 1000
万元左右投入该项目。

考虑到款项较大，吴某有点担心。看出吴某
的顾虑后，王某随即向他出示了公司与武汉市政
路桥公司等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转款凭证等，
打消了吴某的疑虑。随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
议。截至 2020年 6月，吴某陆续转给王某 790
万元。

交钱后，吴某不时询问项目的进展情况，但
王某始终表示，项目正在运作，要先把建设前的

一些矛盾都解决好，开工是早晚的事。王某后来
又表示，因处于疫情期间，项目要暂停开工。直
到 2022年 10月，吴某多次要求王某出示其缴纳
550万元保证金的凭证，以及公司承包项目的合
作协议，王某总是借故推脱。之后，吴某到处找
朋友打听情况，才知道这个项目还处于政府招商
阶段，并没有具体承包公司，更谈不上实质性建
设，感觉被骗的吴某选择报警。

接到报案后，茅箭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第一时
间启动了涉企案件工作机制，考虑到嫌疑对象明
确且涉案资金量巨大，大队迅速组织警力，对吴
某反映的情况展开调查。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没有实际取得
公路建设施工权的情况下，以需要缴纳保证金、
工程即将开工等理由欺骗吴某，先后收取其投资
款 790万元，这些资金并未用于项目建设，而是
多次转账拆分后被王某挥霍使用以及偿还个人
债务。

2023年 4月，王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
警考虑到受害企业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在王某
到案后，多次对其宣讲主动退赃的政策规定，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通过办案民警耐心、细致地
工作，最终王某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将收取的
790万元全部退还给吴某。

目前，该案已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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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带动更
多人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日前，爱心企业家
苟小军再次捐款 12万元，用以资助我市的困难
大学生。据统计，自 2013年以来，他已累计捐
款超过 60万元。

据悉，此次中润（十堰）机械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汉江师范学院（原郧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2002级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校友苟小
军向该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10万元。

据了解，苟小军是甘肃天水人，从 2013年
开始，他陆续向母校捐款捐物，捐赠的钱物主要
用于资助困难学生。截至目前，苟小军已累计
向汉江师范学院校捐款 50多万元。

除了向母校捐款外，从 2019年开始，苟小
军每年都会资助我市 4名高中毕业生每人 5000
元助学金。今年，他又向湖北省希望工程、湖北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 2万元，资助我市 4名
品学兼优的困难大学生。

“我从来没有和这些学生或者学生家长联
系过，也没想过回报。”面对记者的采访，苟小军
表示，他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希望能
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有条件会一直这么做
下去，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子。

■文、图/记者 徐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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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建设项目骗走企业790万元
警方多次规劝，嫌疑人主动退赃

苟小军（右）接受捐赠证书。

本报讯 9日，一只受伤的夜鹭在郧西县香口
乡一条河边被人发现。经过接力救助，该夜鹭送
到十堰野保站接受治疗。

9日，郧西县野保站接到香口派出所的电
话，称辖区有群众在河边捡到一只受伤的野鸟。
接到电话后，郧西县野保站工作人员迅速前往现
场。到现场后，目测野鸟体长约 40厘米，嘴尖细
微微向下曲，呈黑色；鸟背灰色，鸟腹白色；腿脚
细长，脚和趾呈黄色极为醒目。检查发现其腿部
因受伤溃烂而变形。经过仔细辨认，正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夜鹭。

因伤势复杂，为了使这只受伤的夜鹭得到更
专业的救助，该站工作人员当天下午驱车将夜鹭

送往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得到更加全面专
业的救治。

夜鹭受伤 爱心人士接力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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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夜鹭被送到十堰野保站接受治疗。

爱心企业家苟小军今年捐资12万元助学

11年来，他捐款已超过60万元


